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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司法改革与制度创新的产物，互联网法院对于依法治网和推动实施网络强

国战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面临一定的困境和挑战。管辖问题是互联网法院面临的疑难问

题之一，在规则设置方面存在尚待改进之处。具体而言，尚欠缺明确法律依据的集中管辖可

能与既有管辖规则产生冲突，疏于抽象的管辖规则可能导致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理解的分歧

进而造成适用的困难，而过于便民的受案范围可能导致互联网法院职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

挥。为推动互联网法院的发展，助力其成为互联网时代司法的先驱者，管辖规则应尽快予以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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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网络俨然成了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

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融合程度日渐提高，互联网背景下的平台和新产业样态层出不穷，数量巨大、

类型新颖、繁简不一的涉网纠纷也随之而来，网络纠纷解决已经成为法律人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需要司法作出有效的回应。而互联网固有的跨地域、去中心化和在线化特性，给现行诉讼规则、

审理制度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既是经济大国，又是互联网强国，在探讨涉网案件的纠纷解决上有着天然的需求和自

发的优势。在网络强国战略和司法改革的背景下，为了适应互联网生态，回应涉网纠纷解决的

需要，我国在近年来先后在杭州、北京、广州设立了互联网法院。从实际效果看，这些互联网

法院的运行状况总体良好，对推动审判方式创新、审判公开、弘扬法治具有积极意义。但是，

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互联网法院也面临着困境和挑战，管辖范围的确定就是其中之一。几

乎每一次与互联网法院相关的研讨会上，管辖都会成为焦点问题。
〔1〕为什么互联网法院的管

辖会构成疑难，具体存在哪些问题，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此种疑难？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

                                                        
［作者简介］刘哲玮，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晓璇，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1〕 例如于 2018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的全国首次围绕互联网法院案件审理程序、规则召开的学术会议“互联网法院案件审理问题研

讨会”中，第一单元即为“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管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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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简要的评述。 

一、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的确定历程 

2017 年 6 月 26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下称《杭州方案》），2017 年 8 月 18 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挂

牌成立；2018 年 7 月 6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下称《北京广州方案》），2018 年 9 月 9 日和 9

月 28 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和广州互联网法院先后挂牌成立。在上述中央审议通过的方案中，就已

经对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在《杭州方案》中，杭州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被明确为：“集中管辖杭州市辖区内基层人民

法院有管辖权的下列涉互联网案件：1. 互联网购物、服务、小额金融借款等合同纠纷；2. 互联网

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3. 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人格权纠纷；4. 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侵权纠纷；

5. 互联网域名纠纷；6. 因互联网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以及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杭州互联

网法院管辖其他涉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而《北京广州方案》将这两所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

确定为：“分别管辖北京市、广州市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下列案件：1. 互联网购物、

服务合同纠纷；2. 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合同纠纷；3. 互联网著作权权属和侵权纠纷；4. 互

联网域名纠纷；5. 互联网侵权责任纠纷；6. 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纠纷；7. 检察机关提起的涉互

联网公益诉讼案件；8. 因对互联网进行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9. 上级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涉

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依照《北京广州方案》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对 高院“发布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

的司法解释，明确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健全完善适应互联网审判特点的诉讼规则”的要求，

2018 年 9 月 3 日， 高人民法院发布《 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8〕16 号，下称《互联网法院规定》），其中第 2 条统一规定了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

该条规定如下。 

北京、广州、杭州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

审案件：（一）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购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二）签订、履行行

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三）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四）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纠纷；

（五）在互联网上侵害在线发表或者传播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而产生的纠纷；（六）互联网域

名权属、侵权及合同纠纷；（七）在互联网上侵害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等民事权益而产生的纠纷；

（八）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的产品，因存在产品缺陷，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产品责

任纠纷；（九）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十）因行政机关作出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

互联网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管理等行政行为而产生的行政纠纷；（十一）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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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除了上述具体的规则，一个与互联网法院管辖没有直接关系，却对我们下文的分析有意义的

细节是，尽管前述规则将互联网法院设置为相对独立于普通法院而对一定区域内特定类型案件一

并进行管辖的“专门法院”，互联网法院却并未被法律承认为专门法院。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此次修订被称为“人民法院组织法的首次‘大修’，对人民法院的设

置和职权、审判组织、人员组成，人民法院行使职权的保障做出了规定”。
〔2〕该法第 15 条第 1 款

规定“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并未将互联网法院

列入。同时，根据该条第 2 款，专门人民法院的设置、组织、职权和法官任免，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互联网法院尽管在设立方案通过和挂牌成立上都并非 晚
〔3〕，却

始终只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设立方案和 高院的相应规定，并没

有人大常委会作出的设立决定等法律层面的直接依据。因此，互联网法院目前尚不具备法律

上专门法院的属性，专门法院在管辖方面的优先性和强制性等特殊规则和理论对于互联网法

院而言都无法直接适用。 

上述管辖规则的制定机构和具体内容，凸显出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存在三组矛盾：第一，改

革创新所要求的规则突破与合法权源缺失之间的矛盾；第二，事实描述性管辖范围与管辖规则应

有的抽象性、法律性之间的矛盾；第三，广泛而贴近生活的受案类型与创新型法院、探索涉网诉

讼规则的定位与追求之间的矛盾。互联网法院管辖方面相应疑难问题也由此产生。以下分别就互

联网法院管辖规则的特征及其引发的相应问题展开论述。 

二、缺乏依据的集中管辖 

前已述及，包括管辖规则在内的互联网法院设立方案是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委员会）

直接审议通过， 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是对中央审议通过的方案的修补完善。一方面，这种

做法充分体现了中央改革的魄力和决心——毕竟任何改革都是对既有秩序的挑战和冲击，如果一

切均按照既有规则从事，就没有改革可言。而另一方面，至少在目前，互联网法院的设立及其规

则在法律层面没有获得追认和明确。在整体缺乏法律授权的情形下，“集中管辖”其实是一种“妾

身未明”的尴尬存在，而以此为基础来确定管辖的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不仅面临着法律依据欠缺

的困境，也可能与既有的法定管辖规则难以协调乃至发生冲突。 

                                                        
〔2〕 罗霄悍：《人民法院组织法四十年见证司法发展》，《人民法院报》2018 年 11 月 11 日。 
〔3〕 作为我国目前唯一一所金融法院的上海金融法院，是在 2018 年 3 月 2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后，于同年 8 月 21 日正式挂牌成立。无论是中央通过设立方案，还是正式挂牌设立，金融法院都晚于互

联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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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中管辖的性质 

现有设立方案和司法解释对互联网法院的管辖方式都采取了“集中管辖”的规定，即由某个

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其所在城市的涉网案件，然而何谓集中管辖，还需要进一步明晰。 

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管辖规范中，实际都不存在集中管辖的制度。因此，既有的

民事诉讼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的教科书和论文中，也很难看到对集中管辖的专门研究。可以说，

集中管辖是一项典型的中国司法改革中实践理性的产物。 

集中管辖的雏形，出现于 2002 年《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2002〕5 号，下称《涉外民商事案件规定》）。虽然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使用“集中管辖”的表

述，但在《〈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指出：“为忠实履

行我国的入世承诺， 高人民法院从体制创新入手，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以司法解

释的形式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作出重大调整，将以往分散由各基层法院、中级法院管辖的涉

外民商事案件集中由少数收案较多、审判力量较强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管辖，以优化司法资源

的配置。这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又一项重要举措，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公正与效率主题，提升中

国法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为入世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4〕有学者因此认为，《涉外民商事案件

规定》实际上确立了我国涉外民商事案件的集中管辖制度。
〔5〕而《 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

彻〈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中也明确写道：“对涉外民商事案件

实行集中管辖，是因应‘入世’后面临的新形势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 

根据 高人民法院的观点，集中管辖的法律依据是 1991 年《民事诉讼法》第 19 条所规定的

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
〔6〕，根据该条第 3 项的规定， 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

案件。
〔7〕但应当注意的是，根据《涉外民商事案件规定》，国务院批准建立的经济开发区法院作为

基层法院也被纳入对涉外民商事案件进行集中管辖的法院范围内，实际超出了前述法律依据的内

容。此种直接通过司法解释将特定类型案件管辖收归特定地方法院的做法存在超越立法的嫌疑，

有学者在该规定出台之际即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
〔8〕由此可见，“集中管辖”制度自诞生之初即存

在合法性层面的不足。 

此外，除具体规定了部分法院外，该规定采用“指定”一词，允许 高人民法院另行确定其

他中级人民法院进行集中管辖，并在后续通过多个《关于指定 XX 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

                                                        
〔4〕 张进先：《〈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人民司法》2002 年第 4 期，第 4 页。 

〔5〕 黎章辉：《涉外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要论》，《人民司法》2002 年第 7 期，第 17 页。 

〔6〕 涉外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的法院中，基层法院特指国务院批准建立的经济开发区法院，虽然在级别上属于基层法院，但经济

开发区的行政区划级别以及经济开发区法院的设立都存在一定争议，或不应将其简单作为普通基层法院，故此处暂且略去不谈。关于经

济开发区法院的合法性异议，参见刘松山：《开发区法院是违宪违法设立的审判机关》，《法学》2005 年第 5 期，第 26 − 35 页。 

〔7〕 该条款的内容在后来的修法中并没有变化，仅仅是条文号从第 19 条调至第 18 条。 

〔8〕 参见丁伟：《我国对涉外民商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的利弊分析——评〈 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若干问题的规

定〉》，《法学》2003 年第 8 期，第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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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复》扩张了集中管辖法院的范围。
〔9〕而在随后的司法改革中， 高人民法院又先后在知识产

权审判和行政审判中，推出了集中管辖，“指定 XX 法院实行集中管辖”成为通常说法。例如，曹

建明副院长 2003 年在针对知识产权审判的一次讲话中，就明确提出“ 高人民法院先后指定了

47 个中级法院作为专利纠纷案件的第一审法院，对专利纠纷实行相对集中管辖”。
〔10〕而 高人民

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法〔2013〕3 号），将特定

中级人民法院辖区作为试点对象，指定部分基层法院集中管辖一审行政案件。此种集中管辖的法

律依据似乎是《民事诉讼法》第 37 条
〔11〕，但是此处的指定管辖与法定的指定管辖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指定管辖在理论上被认为是一种事后的裁定管辖，针对的是个案审判，应当以裁定形式作

出，但集中管辖却是用司法文件统一地作事先规定；其次，指定管辖应当是逐级指定，因此

基层法院需要指定管辖时，原则上应当由上一级的中级法院指定，而集中管辖却全部都由

高人民法院指定。换言之，此种集中管辖的后果已经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管

辖规则有所背离。 

当然，对于此种集中管辖，我们也可以站在支持者的立场上为其辩护，毕竟改革需要作出突

破，更何况从文义上看，《民事诉讼法》第 37 条并没有明确只能以裁定方式作出，因此 高人民

法院用司法文件来指定管辖也并不能称为违法。 

然而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化，集中管辖的尺度越来越大，突出体现为集中管辖成为新创设法院

获得管辖权的一种方式。如果说前述涉外和行政案件中的集中管辖还是在地方法院内部进行案件

的重新分配， 近的集中管辖却变成了新设立法院的管辖权源。例如，集中管辖被作为建立跨行

政区划法院的初步探索方式之一
〔12〕，后来直接被表述为跨行政区划法院的管辖方式。

〔13〕当 高

人民法院将某一类型的案件从普通法院系统完全剥离，集中交给某类专门设定的新型法院，并作

为新型法院确定管辖范围的依据时，此种“集中管辖”已经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边界，本质上行使

的是立法权
〔14〕，而非司法解释权。 

（二）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合法性缺陷 

互联网法院的集中管辖恰恰属于前述 后类型。其作为新型法院，对相应市辖区内特定类型

涉网案件的集中管辖只是通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设立方案以及 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9〕 例如《 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批复》（民四他字〔2007〕 第 17 号）；《

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湖南省郴州、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批复》（〔2009〕 民四他

字第 21 号）在后一批复中， 高院甚至直接指定了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对涉外民商事案件进行集中管理的法院。 

〔10〕 参见《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全国法院专利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 年 10 月 27 日。 

〔11〕《民事诉讼法》第 37 条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人民法院

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报请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12〕 江必新：《论环境区域治理中的若干司法问题》，《人民司法（应用）》2016 年第 19 期，第 4 − 5 页。 

〔13〕 江必新：《从跨区划管辖到跨区划法院——兼论新型诉讼格局之构建》，《人民司法（应用）》2017 年第 31 期，第 15 页。 

〔14〕 一个例证是，知识产权法院和金融法院的设立都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在相关决定中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明确规定了这两类专门法院的管辖范围， 高人民法院仅仅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来阐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管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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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确立的，且直接排除了其他普通基层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管辖权，在权利来源上必然面临更大

的质疑。 

当然，我们完全应该抱着同理心去理解，在改革时代，新生事物必须突破既有规则方能形成

和发展。但是， 后一种性质的集中管辖已非一项法定规则。尽管 高人民法院和相关法院已经

尽力让该规则的适用范围更为周延，却仍旧难以避免其与既有法定管辖规则之间的冲突，给司法

实务者带来解释和适用上的难题，突出表现为集中管辖与协议管辖的冲突。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34 条的规定，当事人达成的管辖协议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

规定，由于专门管辖本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专属管辖，所以理论界大多认同管辖协议也同时不得

违反专门管辖的规则。
〔15〕但是，集中管辖并不等于法定的专门管辖，没有法定的优先性和排他性，

并不能当然地对抗当事人之间的管辖协议。如果两个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明确地选定了北

京、杭州或广州某基层法院审理其纠纷，三地的互联网法院仅仅根据 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就否定当事人管辖协议的效力，直接获得这类案件的管辖权，在法律适用上恐怕亦有合法性不

足之虞。 

三、疏于抽象的管辖规则 

纵观上述方案和司法解释，其在确定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规则时对所管辖的案件均采取了类型

化的做法。但从具体的类型划分来看，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特定类型案件并不具有或不完全具

有法律规则所要求的抽象性、概括性，而只是围绕“涉网纠纷”展开，强调纠纷发生在互联网空

间内。这种分类的好处在于强化了互联网法院“网上案件网上审”的职能定位，但是，偏重事实

描述的分类标准在抽象程度上明显不足，缺乏明确的法律概念增加了解释和适用的难度，可能导

致法院在面对现实中出现的新型或疑难复杂案件时，无法准确地判断是否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的

范围。 

首先应予明确，地域管辖的法定连接点仍然对互联网法院适用。有学者认为，随着网络时代

来临，传统地域管辖连接点对于涉网纠纷确定管辖法院已不再恰当，而互联网法院作为司法主动

对接信息时代挑战的成果，对涉网案件进行集中管辖可以避免已经相对固化的、复杂耗时的管辖

权争议过程，就当事人而言有助于节省诉讼经济和时间成本，对法院而言则可以避免在个案审理

中重复审查管辖权问题。
〔16〕此种观点俨然将“涉网”作为案件与互联网法院的连接点。然而，在

目前没有专门的互联网法院诉讼法的情况下，基本的地域管辖连接点规则不能被破坏掉，连接点

                                                        
〔15〕 李浩：《民事诉讼专属管辖制度研究》，《法商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96 页。此外一个例证是，在“管辖错误”还是再审事

由时，2008 年 11 月 8 日， 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称《解释》），《解释》第 14 条规定：“违反专属管辖、专门管辖规定以及其他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管辖错误’。”由此可见，专门管辖也具有排他性。 

〔16〕 于志刚、李怀胜：《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历史意义、司法责任与时代使命》，《比较法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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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立或者法律的基本遵守对明确管辖规则具有重要意义。假如没有互联网法院，这些案件仍然

涉及如何确定由北京或者杭州或者其他地方的法院来审理。我们可以解释什么叫作互联网合同纠

纷、侵权纠纷，但是这些解释都应该在民事诉讼法基本前提下展开，否则就无法在一个平台上对

话。实际上，由于目前互联网法院对涉网案件的管辖仅限于相应市的辖区内，因此正确的思路应

当是先经由地域管辖法定连接点的判断规则确定案件是否归属于×市法院管辖范围内，再进一步

判断案件是否属于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特定涉网案件。 

然而，即使按照前述正确思路，案件类型仍是进一步确定互联网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的依据。

由此，目前偏重事实描述的受案类型将导致具体化的案由乃至诸多尚无明确法律概念的合同类型

判断成为判断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的先决问题，这不仅会增加立案法官分辨案件连接点的负担，

而且也会导致在一些疑难案件的连接点确定上出现分歧。 

既有的教训与经验首先来自民事诉讼法对作为连接点的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的相关规则变

化。在 2015 年《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诉解

释》）出台前，民事诉讼相关法规以案由为标准确定不同合同各自的合同履行地。为此，1992 年

《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用了多个条文来规定合

同履行地， 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多部司法解释来解释合同履行地问题。此种做法使合同性质认

定成为判断合同履行地的先决问题，既为实践增加了很大的解释负担，又难免存在挂一漏万的嫌

疑。
〔17〕2015 年《民诉解释》第 18 条完全摒弃了 1992 年《民诉规定》按照案由来划分连接点的规

则，改为通过抽象明确的法律规则确定连接点，也即从争议标的的种类来确定，从而避免了前述

问题。而在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上，既有方案和规则却“重走旧路”，仍是从具体案由上来判断

是否构成与互联网法院的连接点。 

当然，由于“集中管辖”本身就是对特定类型案件进行统一管辖，必然涉及对案件类型的明

确，但对比同样区分案件类型进行管辖的专门法院，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规则由于语义之模糊与范

围之限制，所面临的前述问题更加突出。 

一方面，相较于其他专门法院的管辖范围均存在“等”或“相关”的表述， 高人民法院在

其管辖规则中对于民事纠纷排除了一切类似的范围性语词。此种做法或是为了限制尚非专门法院

的互联网法院的管辖权，却使得法院必须首先对民事纠纷的案件类型作出明确判断。同时，可以

预见到处于高速发展、不断变动中的互联网可能引发更多新型的发生于互联网空间却并不在既有

规则范围内的纠纷，此时如何判断该类纠纷的管辖法院也将成为疑难问题。另一方面，尽管其他

专门法院例如金融法院、海事法院的管辖范围都包括特定类型合同纠纷，但基本规定为具有明确

法律概念的合同类型，而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所确定的受案类型中，存在诸如“网络购物合同”

“网络服务合同”“小额借款合同”等非法律概念，由于缺少明确的法律定义，此类概念的内涵和

                                                        
〔17〕 王胜全：《民事诉讼法中合同履行地的正本清源》， 高人民法院立案一庭、立案二庭：《立案工作指导》（2012 年第 1 辑），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2 −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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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显得过于模糊。互联网本身是新生事物，互联网上所发生的纠纷也属于新型纠纷，现行民商

法框架下尚无明确法律概念能够直接使用可以理解，但抽象法律概念的意义在于内涵的一致性与

适用的广泛性，现在这种偏重事实描述、疏于抽象概括的规则很可能导致互联网法院与其他普通

法院，以及互联网法院之间对于管辖范围的理解分歧，造成适用的困难，乃至引起法院“争管辖”

或案件“无管辖”等问题。因此，提高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抽象化程度或尽快统一非法律概念之

内涵应当引起重视。 

四、过于便民的受案范围 

从《互联网法院规定》所列举的具体涉网案件的类型来看，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规则所覆盖的

案件基本涵盖了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涉网纠纷。尽管 高人民法院法官强调互联网法院是集中

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特定类型互联网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且指出之所以强调特定类型，“是因为

互联网技术和现代经济生活融合程度极高，如果将所有涉互联网案件都交由互联网法院审理，既

不合理，也不可行”。
〔18〕但在对特定类型加以限定时，现行规则侧重于纠纷发生空间的特定，主

要考虑“互联网法院应当集中受理互联网特性突出、适宜在线审理的纠纷”，没有特别考虑纠纷具

体内容方面的特定，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网络购物或网络服务所引起的合同或侵权纠纷也

被纳入受案范围。 

因此，在案件范围的选取上，互联网法院仍追求较大范围地覆盖目前民事经济活动中发生较

为频繁的纠纷。这就决定了互联网法院的案件受理数量从一开始就可能被定格在高位，天然具有

亲民性。然而，作为一个有别于普通基层法院的特别类型法院，是否有必要、有能力敞开大门接

受案件，恐还存在进一步商榷的空间，这实际与互联网法院的定位与追求有关。 

一方面，互联网法院坚持网上案件网上审理，通过信息技术与审判方式的高度融合，实现全

程在线审理，充分关注互联网时代人民群众“低成本”“快审理”等司法需求，在有效节省诉讼成

本、减少当事人讼累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司法运行效率和司法公开度，是司法便

民的重要体现。坚持以人为本、方便群众诉讼成为设立互联网法院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19〕但

另一方面，互联网法院被赋予的时代价值和历史使命并不局限于审判方式的“互联网+”，中央部

署设立互联网法院，核心目标是推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提升我国在互联网

规则制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而不是简单实现“网上案件网上审”。
〔20〕 高人民法院司改办负责

人就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时也指出，增设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的重大意义体

现在“第一，实现互联网审判体系的创新发展；第二，强化互联网空间秩序的规范治理；第三，

                                                        
〔18〕 胡仕浩、何帆、李承运：《〈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应用）》2018 年第 28 期，

第 25 页。 
〔19〕 周强：《大力加强杭州互联网法院建设 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服务 保障网络强国战略》，《中国应用法学》2017 年第 5 期，

第 3 页。 
〔20〕 陈琨：《正确认识互联网法院的三个维度》，《人民法院报》2018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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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互联网空间全球治理的中国经验”。由此，互联网法院还承载着完善审理机制特别是探索涉网

案件诉讼规则的创新和革命的任务。 

可以说，如果仅仅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在法院审判中的运用提高司法效能、实现司法便民，任

何一个法院均可通过引入相应设备和应用实现，并无专设特别类型的互联网法院之必要。而早在

2015 年， 高人民法院即提出“智慧法院”的概念，其目标就是通过推进法院信息化建设的转型

升级，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各地也均开展电子法院的实践
〔21〕，互联网法院将仅成

为智慧法院的“高配版”。作为创新型法院，互联网法院若要担负起网络强国战略的承载者和

实践者的重任，发挥其不同于普通法院的价值，就有必要强调其在规则探索与创制、推动网络

依法治理方面的职能，使其成为互联网治理规则的探索者、领航者，增进我国在互联网应用和

发展中的规则制定权。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具体司法流程的优化包括审判环节的全网络化与诉

讼规则的创新是“器”和“道”的关系，应该强调“司法便民”只是互联网法院的一个功能而不

是全部。
〔22〕 

管辖规则所确定的受案范围将直接决定互联网法院的受案数量与质量
〔23〕，现行互联网法院管

辖规则所设置的受案范围仅考虑纠纷发生空间的特定，不考虑纠纷内容，甚至主动贴近日常生活

中 频繁的纠纷，使得互联网法院所需受理的案件数量庞大且多法律关系简单、技术性不强，只

能凸显出诉讼便民的功能，推动网络依法治理的职能难以得到彰显。互联网法院需要将绝大多数

精力集中在处理此类简单案件上，也缺少深入挖掘和探索创新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由于互联网

所覆盖的产业范围非常广且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当前过于贴近日常生活的受案范围也难以保障新

型案件被纳入互联网法院的受理范围内。 

因此，简单而频繁的网络购物等纠纷完全可以交由普通基层法院管辖审理，没有通过特殊法

院集中管辖的必要。而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规则不应仅仅关注纠纷发生的空间，更应当关注纠纷内

容的复杂性和技术性，探索新型、疑难案件的筛选机制，从而集中精力进行细致审理，从个案中

进行规则总结，及时发布 新典型案例，进而可以发展出能够推动数字经济繁荣、促进网络空间

治理的先进互联网司法规则，真正提高我国在国际网络治理上的话语权。 

五、结语 

作为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重大制度创新，互联网法院的建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

背景下开辟了司法改革的新领域，而改革意味着尝试与突破，我们应当对其抱持宽容和鼓励的态

度。但同时，用法治引领和规范改革，将是改革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的表现与要求。
〔24〕因此，

                                                        
〔21〕 王福华：《电子法院：由内部到外部的构建》，《当代法学》2016 年第 5 期，第 25 页。 

〔22〕 于志刚、李怀胜：《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历史意义、司法责任与时代使命》，《比较法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110、114 页。 

〔23〕 案件本身自无质量高低之分，此处的质量仅是就其对规则形成的有利程度所言。 

〔24〕 陈甦：《构建法治引领和规范改革的新常态》，《法学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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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指出互联网管辖规则存在的内在问题并非意图否认互联网法院的重要贡献及其时代价值，而

是期待规则的进一步优化，以充分发挥互联网法院在建立司法运行新模式、服务网络强国战略方

面的作用。从互联网相关业态的发展来看，持续性地快速更新迭代正是中国互联网产业获得高速

发展的法宝。与之对照，我们也希望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规则能够以一种“互联网速度”实现快速

的迭代优化，在改革中突破自我，在创新中实现发展。 

可以预见，经由实践的不断探索与规则的持续优化，互联网法院将逐渐走向成熟，成为互联

网时代司法的先驱者，为维护网络安全、化解涉网纠纷、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提供有

力司法保障，为互联网治理贡献中国经验和智慧。 

 

Commentary on the Jurisdiction Rules of the Internet Court 

LIU Zhewei  LI Xiaoxuan 
 

Abstract: The Internet Court is the creature of judicial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t 

has played an positive role in ruling the network under the rule-of-law principles and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twork power strategy. However, it still faces certain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Jurisdiction rules is just one of the them, which need to be improved. Specifically,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lacking of clear legal basis may conflict with the existing rules of 

jurisdiction. Lack of abstraction may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jurisdiction of Internet courts, 

causing difficulties in application. The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 that is too convenient for people 

may make it difficult for Internet court to bring its functions into fullplay.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Court and help it to become the pioneer of justice in the Internet era, 

the jurisdiction rules should be optimized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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